
上海海事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22）沪72行初2号

原告：陈良辉，男，1992年9月15日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身份证号

XXXXXXXXXXXXXXXXXX。

委托代理人：周榕生，安徽宇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明泉，安徽宇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浦东海事局。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港华路555号。

法定代表人：张晓东，该局局长。

负责人：范俊，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倪文君，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朱作贤，北京高文（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良辉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浦东海事局（以下简称浦东海事局）不服行政处罚决

定一案，本院于2022年3月11日立案受理，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分别送达了起诉状副本

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7 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

代理人周榕生，被告浦东海事局负责人范俊及其委托代理人倪文君、朱作贤到庭参加诉

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浦东海事局于2021年12月3日作出海事罚字[2021]

010700111321《海事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认定），主要内容为：陈良

辉所有的“台联236”轮，于2021年11月21日在江亚锚地，被浦东海事局执法人员发现

该轮船尾没有标识船名和船籍港，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以下简称《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

》（以下简称《船舶登记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以上事实有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

人身份证复印件、船员适任证书及服务簿复印件、船舶国籍证书复印件、船舶所有权转

移证明、询问笔录、现场照片、系统调阅船舶信息等证据证明。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决定给予对原告人民币（以下币种同）五万元的行政处罚。

原告陈良辉诉称：其于2021年11月2日在武汉海事法院通过阿里司法拍卖平台竞得“台

联236”轮船舶。2021年12月3日，被告以“该轮船尾没有标识船名和船籍港”为由，对

原告罚款五万元，原告已依法缴纳。原告通过法院司法拍卖购买的船舶，法院已经出具

《说明》，证明船舶证书去向不明，法院交付船舶时就没有相应的标识。被诉处罚决定

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诉处罚决定。原告未提交证据。

被告浦东海事局辩称：2021年11月17日，“台联236”轮从安徽省芜湖市起航，同年11月

20日约23时20分，在长江上海段S34灯浮附近水域，该轮因涉嫌存在违法行为被浦东海

事局巡逻艇查获，后至江亚锚地待查。同年11月21日，被告两名执法人员登轮开展现场

检查。经查，该轮在上述航次航行中，未在船尾标识船名和船籍港，陈良辉为该轮的实

际所有人。武汉海事法院出具的说明只能证实原告在取得“台联236”轮所有权时未从

法院取得船舶相关法定证书，并不能免除“台联236”轮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在船尾标识



船名和船籍港等航行安全责任。原告违反了《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船舶登记条例》的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规定，被告

依法作出罚款五万元的行政处罚。被告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过程中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

相关规定，保障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执法程序合法

、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浦东海事局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证据、依据：

1.《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四条第二款，《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第六条作为职权依据

，证明被告有权作出被诉处罚决定。

2.现场照片，证明“台联236”轮船尾未标识船名和船籍港。

3.询问笔录、船员适任证书及服务簿、船舶国籍证书、系统调阅船舶信息、船舶所有权

转移证明书、执行裁定书、拍卖成交确认书、移交完毕确认书，证明原告系“台联

236”轮的船舶实际所有人及船舶基本信息。

4.海事行政处罚立案登记表、海事违法行为调查报告、重大案件集体讨论记录、海事违

法行为通知书及被诉处罚决定送达回执、签购单、海事行政执法证，证明被告依照法定

程序进行立案、审核、集体讨论、处罚事先告知后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依法送达，原告

已缴纳罚款。

5.《船舶登记条例》第三十一条，《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六条

作为法律适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

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作

为执法程序依据，证明被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浦东海事局提供的证据及依据，原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办法》（以下简称《船舶登记办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

，其必须将船舶航行至原告户籍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检修及办理船舶登记，被告执法时未

考虑该点；原告违法行为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应责令改正后不予处罚。

本院认为，被告浦东海事局提交的证据及依据均系在行政处罚程序中依法收集并作为职

权依据、事实认定、执法程序、法律适用的有效证据及依据，原告对真实性亦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效力及证明力均予认可。

经审理查明，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2021年11月17日，“台联236”轮从安徽省芜湖

市起航，2021年11月20日约23时20分，在长江上海段S34灯浮附近水域，该轮因涉嫌存在

违法行为被浦东海事局巡逻艇查获，后至江亚锚地待查。2021年11月21日，被告两名执

法人员登轮开展现场检查，对该轮水手郭朝洪、刘兴旺进行调查询问，并调查了该轮的

船舶国籍证书、船员适任证书等。经查，该轮船尾未标识船名和船籍港。水手郭朝洪、

刘兴旺在调查笔录中称该轮航行中未在船尾标识船名和船籍港。浦东海事局于2021年

11月25日立案，同年11月29日，出具海事违法行为调查报告并于当日开展重大案件集体

讨论。2021年12月3日，向原告送达海事违法行为通知书，原告签收并勾选放弃陈述、

申辩及听证；被告于同日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送达原告。

另查明，2021年11月5日，“台联236”轮拍卖委员会出具《“台联236”轮所有权转移证

明书》、武汉海事法院出具《“台联236”轮移交完毕确认书》，证明原告陈良辉通过



网络司法拍卖形式购买“台联236”轮，该轮于2021年11月5日原状办理了移交手续，所

有权同时转移。

本院认为：《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海事管理机构统一负责海上交

通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其他各级海事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具体负责辖区内的海上交通安全

监督管理工作。本案系争违法行为被查获地位于长江上海段S34灯浮附近水域，浦东海

事局作为海上交通安全监管部门，依法具有对辖区内违反海上交通安全相关活动进行监

管处罚的法定职权。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在原告司法拍卖时船舶无相关标识的情况下

，能否对其作出被诉处罚决定。

首先，涉案的“台联236”轮的现场照片、船舶国籍证书及被告制作的调查笔录、系统

调阅船舶信息等可以证实，该船舶在本航次航行中船尾未标识船名和船籍港，被诉处罚

决定的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充分。

其次，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及《船舶登记条例》的第三十一条规

定，标明船名、船舶识别号、船籍港、载重线标志，是船舶开展航行、停泊、作业的必

要前提条件，该法定条件不因船舶所有权来源不同而发生改变。武汉海事法院出具的说

明可以证实原告已通过司法拍卖途径实际取得涉案船舶的所有权，且法院交付船舶时就

没有相应的标识，但不能因此免除“台联236”轮在航行时应当标明相关标志的交通安

全法定义务，故原告关于法院交付“台联236”轮时无相应标识，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

实错误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再次，原告称其本次航行目的系依照《船舶登记办法》相关规定，必须至原告户籍所在

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才能办理船舶登记，该说法与被告调查笔录中船上水手关于涉案船舶

“空载从芜湖开航，目的港启东”的表述不符。根据《船舶登记办法》第五条第二款的

规定，船舶登记港由船舶所有人依据其住所或者主要营业所所在地就近选择，即便原告

航行目的系为办理船舶登记，依法并非必须至户籍所在地港口才能办理，违法航行亦非

到达目的港的唯一途径，故原告该主张不构成违法阻却事由。

最后，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规定，船舶未按规定标明船名、船舶识别号

、船籍港、载重线标志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对违法船舶或者海上设施的所有

人、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被告综合考量涉案船舶未标

识船名和船籍港、违法航行的距离等违法情形及船舶司法拍卖时无相关标识的客观情况

，在前述法定处罚幅度内作出被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裁量合理。原告关于

其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并及时改正，被告不应作出罚款处罚的主张，与涉案

船舶长距离违法航行的事实不符，本院对此不予采纳。

被告浦东海事局经过立案、调查和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在处罚事先告知中原告明确表示

放弃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送达原告，执法程序

合法。

综上，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裁量适当，符合

法定程序。原告要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

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良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原告陈良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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